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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金杜民商法论文奖学金”评选规则 

 

“金杜民商法论文奖学金”由金杜律师事务所北大校友会出资设立，是北京

大学金杜教育发展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

 

2019-2020 年度“金杜民商法论文奖学金”评选面向北京大学法学院全日制

在读学生，以论文征集选拔的方式，鼓励在校学生关注当下的法律实务问题，并

通过与金杜合伙人导师的深度交流讨论，感悟真实工作场景体验，学习以律师思

维思考和写作的能力技巧。 

 

一、 面向人群 

 

北京大学法学院全日制在读本科生、法律硕士研究生、法学硕士研究生、法

学博士研究生。 

 

二、 申请条件 

 

1. 遵纪守法、品学兼优、在校期间无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。 

 

三、 报名申请材料 

 

1. “金杜民商法论文奖学金”评选报名申请表； 

2. 申请人中英文简历； 

3. 申请人在校成绩单（本科和研究生期间）； 

4. 申请人发表的法律专业期刊文章（如有）。 

 

四、 评选流程 

 

1 月 13 日-2 月 13 日 提交论文开题报告及报名申请材料 

2 月 14 日-2 月 29 日 开题报告入围评选 

3 月 1 日-4 月 15 日 论文撰写&导师辅导 

4 月 16 日-4 月 30 日 论文入围评选 

5 月中下旬 论文答辩展示 

6 月初  奖学金评选结果公布暨颁奖仪式 

 

五、 评选规则 

 

1. 开题报告入围评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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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题报告评选主要从选题价值、研究目标、研究方法及计划、文献调研

及综述、创新性以及文字质量等六个方面评分（满分 100 分），得分排名在

前 1/3 的申请人将收到开题报告入围通知（入围总人数不超过 20 人），进入

论文撰写环节。 

 

2. 论文入围评选 

 

论文入围评选的分值评价包括（满分 150 分）： 

 

 论文内容：主要从论文的选题和研究成果、文献引用、论证、创新性、

规范性以及文字质量等六个方面评分（满分 100 分）； 

 写作投入及表现：主要从申请人写作的积极性、投入程度以及在写作过

程中所表现的学习和思考能力等三方面评分（满分 50 分）。 

 

得分排名在前 2/3 的申请人将收到论文入围通知（入围总人数不超过 10

人），进入论文答辩展示环节。申请人论文入围评选成绩占个人评选总成绩的

80%。 

 

3. 论文答辩展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论文答辩展示评选主要从申请人在现场对论文的阐述、思维逻辑、语言

表达、整体表现和展示效果等五个方面评分。申请人论文答辩展示成绩占个

人评选总成绩的 20%。 

 

六、 奖项安排 

 

1. “金杜民商法论文奖学金”—“论文优胜奖” 

 

（1） 奖励名额：5 名（由个人评选总成绩前 5名获得） 

（2） 奖励金额：30,000 元／人 

 

2. “金杜民商法论文奖学金”—“最佳现场表现奖” 

 

（1） 奖励名额：1 名（由评委现场投票评选） 

（2） 奖励金额：5,000 元／人 

 

3. 金杜律师事务所短期实习机会 & “铸金计划”直通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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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 申请人收到开题报告入围通知，即优先对接金杜律师事务所短期

实习机会； 

（2） 申请人收到论文入围通知，即进入“铸金计划”初试直通车（免

海选环节）； 

（3） “金杜民商法论文奖学金”—“论文优胜奖”获得者，即进入“铸

金计划”复试直通车（免初试环节）。 

 

七、 发表说明 

 

申请人提交的研究成果不影响在正式学术刊物上发表，但最终获奖者发

表提交的作品时须注明由“金杜民商法论文奖学金”支持。 


